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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刊 2002 年第 3 期第 32 页《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于吴国华  罗  龙同志免职的通知》（2002 年 1 月

15 日桂政干〔2002〕7 号）中的“2002 年”，错成“2001

年”，属审校失误。请读者自行更正，并向吴国华同

志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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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献血条例 
（2001 年 7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公    告 

（九届第 35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献血条例》已由广

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后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01 年 7 月 29 日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1 年 11 月 1 日起

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1 年 7 月 29 日 

     

 

第一条  为保证医疗临床用血需要和安

全，保障献血者和用血者身体健康，发扬人道

主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和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献血、采

血、供血、用血及其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提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健

康公民（包括暂住的外地人员）自愿无偿献血。 

    鼓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

院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 

    第四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

区域的献血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献血规划和年度

献血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协调、检查和督促有关部门

做好献血工作； 

    （三）保障献血工作必须的经费； 

    （四）开展献血工作的宣传教育； 

    （五）监督检查下级政府完成献血计划情

况； 

    （六）奖励在献血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单位和个人。 

    第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行政

区域献血工作的主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 

    （一）拟定和上报年度献血方案，保证年

度用血计划落实； 

    （二）负责医疗机构用血和应急采血管理

工作； 

    （三）负责血液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四）负责献血事业专项经费的使用管理

和监督； 

    （五）开展献血的宣传工作。 

    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血

站的设置规划，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血

站的监督管理。 

    第六条  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推动献

血工作。 

    各级财政、人事、劳动与社会保障、教育、

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公安、工商等有

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献血工作。 

    第七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

关部门做好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献血的具体实

施工作，统计和上报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的适

龄献血公民人数，并动员和组织单位或者本居

住区的公民参加献血。 

    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依法捐助献

血事业。 

    第八条  公民可以由所在单位组织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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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组织

献血，也可以直接到血站或者血站设置的固定

采血点、流动采血车献血。 

    第九条  公民不得冒名顶替献血。不得雇

用他人献血。 

    血站应当查验无偿献血者的居民身份证或

者其他有效证件，不得接受冒名顶替者或者身

份不明者献血。 

    第十条  血站对无偿献血者必须免费提供

必要的健康检查。经检查符合国家规定《献血

者健康检查标准》的，方可采血；不符合国家

规定《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的，不得采集血

液，并向本人说明情况。 

    第十一条  公民献血后，血站应当发给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作的无偿献血证书。 

    无偿献血证书不得伪造、涂改、出租、转

让。 

    第十二条  未经自治区卫生行政部门批

准，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采血、供

血活动。 

    第十三条  血站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采集、

提供医疗临床用血的公益性卫生组织。血站必

须按照《采供血机构执业许可证》核定的项目、

内容、范围从事采供血活动，并为献血者提供

各种安全、卫生、便利的条件。 

    血站外设采血点和流动采血车，必须经地 

（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准。 

    第十四条  血站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操作规

程和制度。保证血液质量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五条  血站应当计划采血和供血，保

障医疗临床用血.无法提供急救所需血液的，应

当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时，必须对

血站提供的血液严格核对，不得将不符合国家

规定标准的血液用于临床。 

    血站发出的血液必须标有供血者姓名或者

条形码、血型、品种、采血日期、有效期、采

供血机构的名称及其许可证号。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临床应急用血时采集

血液的，必须由具有采血资格的医务人员进行，

并在用血后 24 小时内报告县级以上卫生行政

部门备案。 

    医疗机构临床应急用血的，应当确保采血

用血安全。应急用血的范围由自治区卫生行政

部门确定。 

    第十八条  无偿献血的公民临床用血时，

免交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 

    无偿献血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临床用血

时，自最近一次献血时起五年内可以按献血总

量的两倍免交前款规定的费用，终生按献血总

量等量免交前款规定的费用。 

    前两款规定的用血者在用血后，凭《无偿

献血证》、居民身份证、用血结算单及能证明

用血人与献血人之间关系的证件由原采血血站

报销用血费用。 

    第十九条  血站对医疗机构供血，按照国

家规定的标准收取用于血液的采集、储存、分

离、检验等费用，其中全血和手工分离成分血

价格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上浮标准收取。

医疗机构对公民临床用血，按血站供应价和临

床用血服务费两部分收取。 

    第二十条  血站在采供血业务活动中的所

有收入属于预算外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全额用于献血事业的发展，不得挪作他用。其

中国家规定的全血和手工分离成分血供应价格

的上浮部分及单位和个人对无偿献血事业的捐

款，作为无偿献血专项资金由献血管理机构专

户管理。 

    第二十一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

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和红十字会给予表彰或

者奖励： 

    （一）符合国家无偿献血奖励标准的； 

    （二）在无偿献血宣传、教育动员和组织

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三）在医疗临床用血新技术的研究和推

广中成绩显著的。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冒名顶替

或者雇用他人献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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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涂

改、出租或者转让无偿献血证书的，由县级以

上卫生行政部门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四条  拒绝、阻碍卫生行政执法人

员依法执行公务，扰乱献血工作秩序，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

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实施前已经无偿献血

的公民，需要临床用血的，适用本条例。 

    第二十六条  在本自治区的外国公民、华

侨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以及台湾地区

居民献血、用血的，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01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1996 年 1 月 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 1997 年 9 月 2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2001 年 7 月 29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公    告 

（九届第 36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二 十 五 次 会 议 于 

2001 年 7 月 29 日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广

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公

布，自 200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1 平 7 月 29 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管

理，保证建设工程质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

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

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

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有关活动及实施对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必须遵守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质量，是指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工程技术标准、质量验评标准、

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和合同中对工程的安全、

适用、经济、美观等特性的综合要求。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对奉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的质

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以下简称

有关主管部门）负责本部门专业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 

    第四条  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按报建

管理权限实行分级管理。 

    业主应当向审批该工程的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筑跨度、跨径

或者高度超过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规定范围的建筑工程以及 2 层（含 2 层）以

上住宅的业主，应当按前款的规定办理工程质

量监督手续。 

    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农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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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1 层的住宅，可以不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五条  业主、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

责。 

    第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

部门可以委托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实施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第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

门或者受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照

下列规定实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一）受理业主办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手

续； 

    （二）自业主办理完工程质量监督手续之

日起 7 日内，制定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方案，指

定负责该项目的质量监督工程师，并将质量监

督工作方案通知业主、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单位； 

    （三）核查施工现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及

有关人员的资质或者资格，检查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责任制

落实情况，检查有关质量文件、技术资料是否

齐全并符合规定； 

    （四）按照质量监督工作方案，对建设工

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和其它涉及结构安全的

关键部位进行现场实地抽查，对用于工程的主

要建筑材料、构配件的质量进行抽查，对地基

基础分部、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和其它涉及结构

安全的分部工程的质量验收进行监督； 

    （五）监督业主组织的工程竣工验收的组

织形式、验收程序以及在验收过程中提供的有

关资料和形成的质量评定文件是否符合有关规

定，实体质量是否存在严重缺陷，工程质量的

检验评定是否符合国家验收标准； 

    （六）对预制建筑构件和商品混凝土的质

量进行监督； 

    （七）受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

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后的 7 日内，向委托方报送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第八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经国

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的部门考核合格，取得资格证书后，

方可承担工程质量监督任务。质量监督工程师

应当取得监督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第九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工程质量有异

议或者对工程建设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

设备等质量有异议的，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格

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或者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

行检测。 

    第十条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取得检测资质证书，并经质量技术监

督行政主管部门认证后方可承担检测任务。 

    经培训、考核合格的工程质量检测员和专

业质量检测员，由自治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其职责发给检测资格证

书，工程质量检测员取得检测资格证书后方可

上岗。 

    第十一条  业主与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和材料供应等单位签订的合同，应当明确质

量要求。 

    第十二条  业主应当在工程开工 14 日前，

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提交经

审查批准的设计文件、合同等有关资料，办理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并按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工

程质量监督费。 

    受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按照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的委托权限，

可以向业主收取前款规定的文件、资料和费用。 

    第十三条  业主按照合同规定提供的建筑

材料、构配件、设备，必须符合有关工程技术

标准，设计文件和合同对工程质量的要求，并

承担相应质量责任。 

    业主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在工程中使用不符

合有关工程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的

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出现质量事故，业主

应当在 24 小时内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会同施工、监理、原勘

察、原设计单位提出处理质量事故的意见或者

方案；经上述各方协商同意也可以由具有相应

资质等级的勘察、设计单位提出处理质量事故

的意见或者方案，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有关主管部门备案，其中重大质量事故处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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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应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审

查。 

    第十五条  实行监理的建筑工程，业主应

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工

程监理单位应当与业主签定监理合同，并依合

同对工程实施监理。 

    第十六条  监理单位在履行职责时发现影

响工程质量的问题，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或者报

告业主处理；发现违法行为，应当报告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受委托的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勘察、设计文件应当符合下列

要求： 

    （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符合工程勘察、设计技术标准和合

同的规定； 

    （三）提供的地质、测量、水文等勘察资

料必须真实、准确； 

    （四）设计的深度满足设计阶段的技术要

求，施工图配套，细部节点清楚，标注说明清

晰完整； 

    （五）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等注

册执业人员应当在设计文件上签字，对设计文

件负责。 

    第十八条  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参与图纸

会审，做好技术交底，并参加地墓基础、主体

结构和工程竣工验收。 

    对大中型工程、超高层建筑和采用新工艺、

新技术、新结构工程的施工现场，没计单位应

当派驻设计代表，贯彻设计意图，处理技术问

题。 

    第十九条  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第十七条

规定要求的，应当由原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负

责改正，或者由其委托其他勘察、设计单位完

成。勘察设计单位不得再向业主收取勘察、设

计费。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质量保

证体系，加强施工质量管理，严格按有关工程

技术标准施工，并建立内部质量责任制，其法

定代表人对施工质量全面负责。 

    第二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配备专职质量

检查员，设立测试机构或者配备测试员。任何

人不得干预质量检查员、测试员依法行使职权。 

    第二十二条  对工程中使用的主要建筑材

料、构配件、设备，施工单位必须送具有相应

资格的质检单位检验、测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使用进口的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的，必须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持有商检部门签发的商

检合格证书。 

    施工单位有权拒绝业主要求使用的不合格

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施

工质量检验制度，严格工序管理，做好隐蔽工

程的质量检查和记录。施工单位应当在隐蔽工

程隐蔽前 48 小时，应当通知业主或者监理单

位，并通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

或者受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技术资料

档案信息库，并配备专职档案员负责收集、保

存永久性竣工资料和竣工图。 

    第二十五条  工程竣工验收后，施工单位

应当在建筑物显著部位镶嵌永久性标志，注明

工程名称、业主、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

位名称和开工、竣工日期。 

    第二十六条  业主收到施工单位向其提交

的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对符合竣工验收条件

的工程，应当在 20 日内组织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第二十七条  工程竣工验收必须具备下列

条件： 

    （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

容； 

    （二）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

进行了检查，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符合设计文件及合

同要求.并提出工程竣工报告； 

    （三）实行监理的工程项目，监理单位对

工程进行了质量评估，具有完整的监理资料，

并提出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应当经总监理工程师和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审

核签字； 

    （四）勘察单位对勘察文件进行了检查，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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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单位对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其签署的设

计变更通知书进行了检查，并提出质量检查报

告，质量检查报告应当经该项目勘察、设计负

责人和勘察、设计单位有关负责人审核签字； 

    （五）有业主或者经业主委托的监理单位

认可的、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六）有业主或者经业主委托的监理单位

认可的、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

件和设备的出厂合格证以及进场试验报告； 

    （七）业主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八）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九）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是否

符合规划设计要求进行检查，并出具认可文件； 

    （十）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

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十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主管

部门及其委托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整改的

问题全部整改完毕。 

    第二十八条  业主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消防、

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

件； 

    （四）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

其他文件。 

    前款第二项规定的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应当

包括工程报建日期，施工许可证号，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意见，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

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及验收人员签署

的竣工验收原始文件，市政基础设施的有关质

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以及备案机关认为需

要提供的有关资料。 

    属于商品住宅的，业主还应当提交住宅质

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第二十九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

主管部门负责受理业主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备案机关收到业主报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验证文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上签署文件收讫。 

    第三十条  工程竣工验收后 6 个月内，业

主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有关

规定，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并移交有关档案管

理部门。 

    第三十一条  在工程保修期内，业主可以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规定的金额，在支付

施工单位的工程款内预留保修金。在工程保修

期满后 14 日内，应当将保修金及其银行存款利

息退还施工单位。 

    第三十二条  工程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缺

陷，业主或者房屋建筑所有人应当向施工单位

发出返修通知。施工单位自接到返修通知书之

日起，必须在 10 日内到达现场与业主或者房屋

建筑所有人共同商议返修内容。未能按期到达

现场的，业主或者房屋建筑所有人有权自行返

修，所发生的费用按有关规定负担。施工单位

无故延误维修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当对扩大损

失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三条  工程存在质量缺陷的，按下

列规定承担责任： 

    （一）勘察单位提供错误勘察结论造成质

量缺陷的，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勘察费，并

按合同约定支付赔偿金； 

    （二）由于设计方面的原因造成质量缺陷

的，设计单位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设计费，

并按合同约定支付赔偿金； 

    （三）施工单位未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工程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和合同规定施工

造成质量缺陷的，由施工单位无偿返修或者重

建，并赔偿因工期延长给业主造成的经济损

失； 

    （四）因建筑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不

合格引起质量缺陷的，属于施工单位采购的或

者经其验收同意的，由施工单位承担经济责任，

属于业主采购的，由业主承担经济责任，有关

生产、供应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五）因业主的原因造成质量缺陷的，由

业主承担责任； 

    （六）因监理单位工作失职直接或者间接

造成质量缺陷的，监理单位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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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监理费用，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七）质检单位提供错误检测数据、检测

结论造成质量缺陷的，应当双倍返还检测费用，

并承担赔偿责任。 

    因两个以上单位的过错造成质量缺陷的，

应当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维修费用以及其他民事

责任。 

    因地震、洪水、台风等不可抗力超过设计

设防强度造成损害的，设计、施工单位不承担

赔偿责任；因用户使用不当造成缺陷的，由用

户承担责任。 

    第三十四条  因勘察、设计、施工的原因

造成工程质量事故，勘察、设计、施工单位应

当依法承担责任。 

    第三十五条  因质量缺陷发生的民事纠

纷，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当事

人可以依据双方达成的书面协议申请仲裁机构

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1年8月1日起

施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商标认定和保护办法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1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商标认定和保

护办法》已经 2001 年 12 月 14 日自治区人

民政府第 32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 200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  李兆焯 

二〇〇二年一月八日 

     

 

第一条  为规范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商标

认定工作，保护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商标注册

人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广西壮族自治区著名

商标（以下简称广西著名商标），是指在市场

上享有较高声誉、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依照

本办法认定的注册商标。 

    广西著名商标以被认定的注册商标及其核

定使用的商品为限。 

    第三条  广西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适用

本办法。 

    第四条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广

西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各地区、市、

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 

    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

范围内，协助和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做好广

西著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工作。 

    第五条  广西著名商标的资格由广西著名

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确认，自治区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认定并公布。 

    第六条  广西著名商标的认定应当遵循自

愿申请和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实行个案

认定制度。 

    第七条  认定广西著名商标，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一）该商标注册人的住所在本自治区行

政区域内； 

    （二）该商标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连续使用

时间在三年以上； 

    （三）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质量优良、稳定，

有良好的售后服务，消费者投诉率低； 

    （四）使用该商标的商品销售区域较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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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销售量、利润和市场占有宰等主要经济

指标居本自治区同行业的前列； 

    （五）该商标为相关公众所熟知； 

    （六）出口商品的商标应当在主要出口国

家（地区）注册，并且使用该商标的商品销售

量较大或者销售区域广泛； 

    （七）该商标注册人有严格的商标使用、

保护和管理措施； 

    （八）未发生过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

及其他违反有关商标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

行为。 

    第八条  商标所有人认为其注册商标符合

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可以向所在地的地

区或者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

请和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条件的证明材料，并填

写广西著名商标认定申请表。 

    第九条  地区或者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在收到认定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根据

认定条件对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初审。

对符合认定条件的，签署意见后报自治区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对不符合认定条件的，退回申

请材料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  申请人对地区或者设区的市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的初审意见有异议的，可以向自

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请求复核。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复核

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异议成立

的，由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受理，异

议不成立的，退回申请材料并书面说明理由。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复核决定为最

终决定。  

    第十一条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在收到地区和设区的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

的广西著名商标认定申请或者直接受理广西著

名商标认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对申请材料进

行调查、核实，提出审核意见。对符合认定条

件的，提交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对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材料并书面说明理

由。 

    第十二条  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由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自治区经济贸

易、农业、质量技术监督、科学技术、物价、

外经贸等有关部门组织设立，并聘请有关行业

协会、消费者协会、教学科研等单位的代表和

专家参加。 

    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委员的人数必须

是单数，主任委员由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的代表担任。 

    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下设若干个专业

组，负责对不同类别注册商标的申请材料进行

技术审核井签署专业组意见。 

    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对申

请材料、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审核意见和

专业组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评议审查，

并根据广西著名商标认定条件的具体标准，对

申请人的注册商标是否具备广西著名商标资格

进行评审表决，表决以书面、署名形式进行。 

    评审确认具有广西著名商标资格，须经广

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委员表决

同意。 

    第十四条  广西著名商标认定条件的具

体标准、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委员和专业

组成员的资格、任期和评审认定的程序、规则，

由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共

同制定，并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

行。 

    第十五条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经

广西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评审确认具有广西著

名商标资格的注册商标予以认定，发给广西著

名商标证书，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六条  广西著名商标自公告之日起三

年内有效。 

    有效期满前 90 日内，广西著名商标注册人

可以向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延续。对

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核准；每次延续的有效期

为三年。逾期不申请延续的，不再具有广西著

名商标资格。 

    第十七条  广西著名商标注册人可以向自

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冠以“广西壮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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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或者“广西”字样的企业名称或者商号

（包括字号，下同）。 

    第十八条  广西著名商标注册人可以在其

核定使用的商品及其包装、装潢、说明书、广

告上标明广西著名商标的字样或者标志，并同

时标明认定有效期。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商品及其包

装、装潢、说明书、广告上使用广西著名商标

的字样或者标识。 

    第十九条  认定为广西著名商标的商品为

知名商品。 

    被认定为广西著名商标的商品，为广西名

牌产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被认定为广

西著名商标的商品特有的或者近似的名称、包

装、装潢。 

    第二十条  广西著名商标公告前两年内，

他人已将与广西著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

作为同行业的企业名称或者商号使用，并引起

公众误认的，广西著名商标注册人可以在广西

著名商标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自治区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申请撤销该企业名称或者商号。是

否予以撤销，由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 

    第二十一条  广西著名商标自公告之日

起，他人将与广西著名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

字作为企业名称的一部分或者商号使用，并可

能引起公众误认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核

准登记。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广西著名商标的文字为县级以上行

政区划名称的； 

    （二）广西著名商标的文字为全国或者全

自治区闻名的江河、湖泊、海域、山脉和名胜

古迹等名称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他人以广西著名商标相同或

者近似的文字、图形在非同种、非类似的商品

上作为商品名称、装潢使用或者作为未注册商

标使用，使公众误认或者可能使公众误认该商

品与广西著名商标注册人有某种联系，广西著

名商标注册人认为该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

起两年内，请求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

法制止和处理。 

    在非同种、非类似商品上有相同或者近似

的两个以上商标均被认定为广西著名商标的，

互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三条  广西著名商标注册人依法转

让其注册商标的，该商标的广西著名商标资格

自行丧失。受让方必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重新

申请认定，方能取得广西著名商标资格。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

对广西著名商标的管理，定期检查广西著名商

标注册人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五条  广西著名商标注册人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责令

其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广西著名商标资格： 

    （一）通过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广西著

名商标资格的； 

    （二）使用广西著名商标的商品已不符合

本办法第七条规定条件的； 

    （三）超越商标注册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

使用广西著名商标字样、标志，经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后仍不改正的；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严重影响

广西著名商标声誉的其他行为。 

    被撤销广西著名商标资格的，自公告之日

起三年内不得再申请认定广西著名商标。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侵犯广西著

名商标专用权的，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可以依法采取措施制止侵权行为，并可处以非

法经营额 30％以上 50％以下或者侵权所获利

润 3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对侵犯广西著名

商标专用权的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可处以 5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

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

警告，并可处以 2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

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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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其中，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确定的，处以

5000 元以上 50000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工商行政管理人员在认定和

保护广西著名商标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服务商标、集体

商标和证明商标。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2年3月1日起

施行。 

 

主题词：经济管理  商标  管理  办法  令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区部分乡村办公用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桂政办发〔2002〕1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区

直各委、办、厅、局：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全区部分

乡村办公用房建设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

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全区部分乡村办公用房建设项目 

            名单 

          2.全区部分乡村办公用房建设专项 

            资金配套情况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〇〇二年一月四日

  

 
全区部分乡村办公用房建设实施方案 

 
    为了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基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定》 

（桂发〔2001〕25 号）精神，大力加强乡村基

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特制定

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加强对乡

村办公用房基层设施建设，改善基层政权和基

层组织办公条件，为乡村两级创造一个良好的

工作环境，提高工作效率，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号召力。 

    二、总体目标 

    用 1 年时间，集中财力，自治区补贴新建 

2830 个、维修扩建 1860 个村委会办公用房，

新建 166 个、维修扩建 178 个乡镇办公用房；

市 （地）、县补贴维修扩建 1386 个村委和 207

个乡镇，基本解决我区乡村两级基层政权和基

层组织办公用房问题，使我区乡村基层政权和

基层组织的办公条件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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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建设标准 

    （一）按钢混或砖混结构建设，设计结构

和建筑结构必须符合安全和质量标准，并适用

大方。 

    （二）新建和维修扩建的乡镇办公用房建

筑面积不低于 500 平方米；新建的村委会办公

用房建筑面积不低于 120 平方米，维修扩建的

村委会办公用房建筑面积不低于 80 平方米。 

    （三）办公用房的水、电及电话等配套设

施比较齐全，环境绿化美化，场地道路硬化。 

    四、项目安排和配套原则 

    （一）项目安排原则。 

    自治区专项安排 1.8 亿元资金用于乡村办

公用房建设，根据各市（地）县的上报的项目

和排序，经自治区平衡汇总，无办公用房和办

公用房属严重危房、无法维修继续使用的乡村，

作为新建项目。原办公用房属一般危房、能维

修使用的作为维修扩建项目安排（自治区补助

的项目名单附后）。在各地上报的项目中，需

要维修扩建而无法列入自治区补助的，由各市

（地）县财政解决，并列入项目统一检查验收。 

    自治区按新建村委会办公楼每个补助 3 万

元、维修扩建每个补助 1 万元；新建乡镇办公

楼每个补助 30 万元、维修扩建每个补助 15 万

元的补助标准安排专项资金。 

    在自治区核定的项目名单和自治区补助资

金规模范围内，各县（市、区）可以自行调剂

落实项目，但事先要报自治区民政厅、财政厅

备案。 

    （二）配套原则。 

    要求全区各县（市、区）必须按照公共财

政的供给范围，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对不属于财政支出供给范围的项目逐一进

行清理，节减和调剂出部分资金，与自治区安

排的乡村办公用房建设专项资金一起配套组织

实施。配套比例和金额由自治区财政厅依据全

区县级人均可用财力、调资补助系数等进行测

算，在下达乡村办公用房建设专项资金时一并

明确，各县（市、区）必须足额安排配套资金，

并确保专款专用。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领导，部门配合，齐抓共建。 

    根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各

级政府对本辖区范围内的建设负直接责任，并

对上一级政府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制，切实加

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和管理。县乡两级要分别

成立乡村办公用房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具体工

作。 

    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有关部门明

确职责，积极配合。民政部门要牵好头，负责

督促检查指导和协调工作；财政部门抓好资金

运作和配套，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土地部门

要作好用地规划并减免征地办证费用；建设部

门要无偿负责设计，提供几套设计图纸供选择；

审计部门要对资金使用进行审计；卫生等有关

部门也要积极配合，形成各部门、各方面协调

配合齐抓共建的格局，共同抓好乡村办公用房

建设工作。 

    （二）科学规划，突出重点，稳步推进。 

    各县（市、区）要结合即将进行的机构改

革和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在盘活和利用好现有

的办公用房的基础上，对乡村办公用房作出科

学合理的规划。新建项目要选好地址，搞好设

计；维修扩建项目也要作出维修扩建方案。各

地的建设规模不能低于自治区规定的标准，地

方配套资金多的，地方可以提高标准，要注意

不能留资金缺口。 

    （三）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及

时到位。 

    经自治区批准确认各县（市、区）的建设

项目，由自治区财政厅核实分期下拨补助资金，

自治区补助资金原则上分两批拨付，第一批于 

2002 年 1 月拨付资金总额 60％作为启动资金，

第二批待项目工程完成后拨付总金额的 40％。

各县（市、区）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管理，

做到专款专用。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加强督

促检查，确保这次确定的建设项目在 2002 年

12 月底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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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区部分乡村办公用房建设项目名单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合
计 

100 38 8 1 593 

城
北 

1个：陆平。 1个：双义。   4 

兴
宁 

1个：永宁。 1个：大邓。   4 

永
新 

2个：老口、乐洲。 3个：下灵、锦江、兴贤。   9 

江
南 

 2个：留村、同乐。   2 

邕
宁 

46 个：龙岗、新江、屯良、禄强、坛西、方村、 
西龙、平地、延安、邕乐、和平、那团、新民、仁 
福、新团、新兰、那僚、莲山、汉林、华联、百 
济、那楼、坛墩、那丰、镇龙、那救、良合、麓 
阳、南阳、新楼、那舅、洞江、枫木、英广、王 
竹、坛棍、友爱、联光、佳棉、定计、那齐、五 
龙、那梨、那文、那利、那床。 

20 个：盂莲、伶俐、太 
昌、横洲、那里、那雾、那 
良、良庆、华灵、屯林、坛 
洞、那烈、创新、南荣、定 
宁、德福、镇宁、保联、敬 
团、联英。 

4个：伶俐、 
那马、百济、 
昆仑。 

 278 

南 
宁 
市 

武
鸣 

50 个：坛昌、三民、坡江、锣圩、淝阳、罗福、 
大阳、那纁、玉泉、渌雅、全苏、四联、岭合、梁 
彭、秀山、石梁、夏黄、马香、邓广、合美、跃 
进、建丰、三合、滕村、渌旺、高一、英江、三 
粟、四育、那化、福良、旧陆斡、坛李、凤林、覃 
内、忠党、龙口、那羊、苞张、灵坡、合耸、培 
群、布凌、覃外、桥东、河东、幕定、板欧、西 
厢、贵德。 

11个：文溪、文坛、朱董、 
文桐、桥北、尚黄、联新、 
富良、河西、下渌、孔镇。 

4个：城东、 
仙湖、罗渡、 
府城。 

1个： 
太平。 

296 

合
计 

65 27 5 3 417 

郊
区 

6个：上垌、青茅、小村、桐村、太阳、山湾。    18 

柳
江 

31 个：广实、灵江、里高、白沙、新安、官塘、 
北弓、两合、同乐、顶建、露南、洛河、广荣、新 
隆、凤阳、里贡、白见、觉山、木吉、果郎、白 
山、进德、乐山、黄岭、竹山、根伦、龙豆、世 
界、屯兵、北隆、梅里。 

17个：恭桐、分龙、尧治、 
盘石、福塘、新艾、三都、 
板江、保仁、板六、龙新、 
进德、木团、土博、龙团、 
鱼龙、流塘。 

3个：里高、 
福塘、土博。 

l个： 
三都。 

215 
柳 
州 
市 

柳
城 

28 个：马山、大岩、正殿、板贡、近潭、长蛉、 
杨梅、山嘴、六广、古仁、碑田、洲村、思江、凤 
山、二塘、社冲、肯洛、横山、冲脉、冲恩、米 
村、乐寨、上里、独山、龙美、古砦、泗巷、十五 
坡。 

10个：中回、螺田、无忧、 
六塘、新龙、冲江、田垌、 
洛古、长隆、独石。 

2个：沙埔、 
洛崖。 

2个： 
大浦、 
社冲。 

184 

合
计 

450 215 25 23 2660 

叠
彩 

1个：尧山。 1个：蒙正。   4 

七
星 

 2个：新建、樟木。   2 

雁
山 

4个：柘木、莫家、三立、兴隆。 
4个：龙门、八恺、五竹、 
腊山。 

  16 

桂
林
市 

阳
朔 

24 个：朗梓、古登、高田、大源、古皮寨、红 
莲、陵陂、中南、屏山、高州、大坪、枫木、杨梅 
岭、将军、勇村、屏风山、锂鱼井、北门厄、大 
竹山、周寨、蔡村、地水、西塘、金宝。 

 
2个：葡萄、 
扬堤。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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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临
桂 

57个：宇海、平水、东江、华境、合丰、中庸、
步厄、白马、伍家、高寨、培塘、车梁、琅琥、
茶洞、安乐、李家、太平、新村、三塘、诚正、
六塘、会仙、四益、文全、搪头、南新、永平、
上全、翻水、围岭、陶善、庙坪、楠木、柳山、
西南、仁和、三友、北塘、渡头、粟村、贺村、
罗城、山口、城联、洲村、花岭、三合、岩口、
自信、横山、船岭、麒麟、兰塘、庙头、凤凰、
四塘、山尾。 

13个：高田、五通、仁义、 
羊田、睦洞、靖远、广洞、 
陂头、陶淑、永忠、富汴、 
玉联、独峰。 

2 个：六
塘 、 
中庸。 

2 个： 
南边山、 
四塘。 

274 

灵
川 

29 个：滨洞、江尾、上长岗、江头、千秋、广 
化、溶流、合群、码头、潭下、毛洲、大圩、莲 
花、金灵、下长岗、永正、茯荔、群英、灵田、
合堡、山上、四江、海洋、两合、南圩、三合、
石洞、安太、西岭。 

20个：祠堂、易家、涧沙、 
永同、砖塘、黄梅、尧乐、 
莫家、大义、崴村、水头

朱 
家、太庙塘、青狮潭、黄

泥 
岗、溶江、太平、乐育、

正 
义、联合。 

3 个：三
街 、 
灵田、公 
平。 

 197 

兴
安 

28个：小河、司门、车田、福岭、中洞、塔边、 
永安、佑安、五一、自治、护城、道冠、三桂、
石坑、高圩、白竹、堡里、东河、凤凰、尚义、
江口、龙和、双河、力头、高泽、柘园、东群、
普头。 

21个：茶源、富江、久中、 
保林、艳林、新文、苏家、 
东界、红卫、福在、东源、 
江东、义和、渔江、董田、 
保和、坪寨、扬雀、新文、 
桩子、高圩。 

3 个：漠
川 、 
金石、崔 
家。 

1 个： 
湘漓。 

210 

永
福 

30个：茶料、拉木、合顺、龙隐、德安、上寨、 
波塘、金福、上笑、星草、寿成、朝阳、江头、
清水、荣田、太和、西河、双江、大西、石龙、
华山、黄源、新隆、山南、坪岭、树桥、马安、
南雄、凤凰、三多。 

19 个：良村、江岩、大路、 
大苏、渔洞、曾村、龙桥、 
大石、黑石岭、大罗、四 
合、广福、镇上、林村、

永 
富、银河、驿马、兴隆、

崇 
山。 

2 个：广
福 、 
苏桥。 

1 个： 
永安。 

184 

平
乐 

19个：双合、青龙、仁德、旺塘、金华、六冲、 
平口、珠山、茶林、巴江、广运、古端、大田、
矮山、周塘、和平、郡塘、江左、水源。 

11个：善福、高埠、协中、 
保和、甑山、潮水、长滩、 
乐塘、屯塘、老埠、沙中。 

2 个：大
发 、 
阳安。 

3 个： 
福兴、 
青龙、 
二塘。 

173 

灌
阳 

65 个：立强、排埠江、石风、三皇、洞井、椅 
山、桂平岩、大井塘、北江、大坪、下涧、联德、 
新街、上甫、胡家、马头、大源、秀凤、徐源、
龙桥、新卫、新圩、小龙、光明、璃碧、水车、
修睦、东流、德里、同德、吉田、月岭、会湘、
王道、清塘、大湾、北流、马莲、石家寨、昭仪、
大竹源、小河江、茶源、叶官、坪涧、烈溪、三
江、仁柜、仁江、上王、鱼塘、共耕、合力、官
庄、江塘、大营、上泡、下泡、合成、戈洞、永
富、龙云、仁义、文市、自振。 

22个：玉溪、勒塘、李家、 
大倚、仁渡、伍家、小源、 
鹰嘴、南江、仁合、车田、 
达溪、联合、龙炼、桂阳、 
国豪、邓家、太河、唐官、 
飞燕、青箱、野猪殿。 

3 个：洞
井 、 
水车、西 
山。 

4 个： 
文市、 
新街、 
灌阳、 
新圩。 

367 

桂 
 
林 
 
市 
 

资
源 

18个：社岭、脚古冲、立寨坪、大湾、白竹、猴
背、田洞里、塘洞、和平、沙坪、大坨、茶坪、
小地、戈洞坪、石溪、蒲田、三茶、福井。 

3个：海棠、高山、李家。 

3 个：两
水 、 
河口、中 
峰。 

1 个： 
大合。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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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城 

46 个：下山源、大岭、共和、岛坪、大营、桑 
源、竹山、坪冲、十八岭、三寨、源头、崇岭、
老君、观音、费村、新安、新合、下宋、杨溪、
建安、六岭、马路桥、黄坪、洋石、土陂、西南、
吉山、苏陂、嘉会、八岩、渡雷、孟家、栗田、
狮子、杨梅、凤岩、门楼、白燕、龙虎、古城、
巨塘、对面岭、石头、常家、栗木、罗卜。 

17 个：洗脚岭、三联、北 
洞源、龙岭、德良、水滨、 
三江、椅子、龙岗、营盘、 
白羊、三新桥、潢塘、庄 
埠、安冲、上灌、良溪。 

1 个：栗
木。 

3 个： 
三江、 
观音、 
龙虎。 

230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荔
浦 

22个：义敏、龙田、黄竹、清江、长滩、榕洞、
上龙、三保、金雷、三诰、四育、屯留、茶香、
黎村、甲板、西隆、高岸、下龙、沿江、建新、
城北、城西。 

32个：庆华、大江、凤联、 
克新、新寨、同善、长安、 
文华、民强、大明、福德、 
东坪、建陵、文德、兴义、 
八鲁、安静、坪社、福文、 
蒲芦、大塘、花岗、大莫、 
相仕、盘瑶、沙街、寨脚、 
古城、古立、万福、万全、 
保安。 

1个：蒲
芦。 

3个： 
花■、 
茶城、 
东昌。 

173 

龙
胜 

34个：韦子、甘甲、潘内、新元、凉坪、罗汉、
东社、崇林、中六、黄江、白石、三舍、牛头、
花坪、硬州、太坪、新寨、大湾、东升、里市、
里茶、上孟、龙塘、同乐、昌背、大雄、地灵、
摆岭、崇楼、琉璃、城岭、大地、滩底、双江。 

13个：马海、岳武、石甲、 
梅洞、孟化、大云、寨枕、 
太平、百湾、江口、独镜、 
南门、大寨。 

1个：江
底。 

1个： 
泗水。 

160 
桂 
 
林 
 
市 
 

全
州 

73个：翠英、高峰、金山、金屏、黄沙、蕉川、
扒子蛉、塘背、蒋家岭、辛田、黄泥冲、五桂岭、
白水、桐油、下柳、大渭洞、大惠、蕉江、右江、
竹塘、建新、仁溪、圳头、鲁塘底、滕家湾、长
春塘、湘山、沙子湾、绕龙水、南阳、大岗、左
江、石岗、田伟、青龙、双坪、麻川、万板桥、
吐紫塘、大拱桥、寿福、乐南、塘福、昌郑、安
德、枧头、珠塘、土桥、南洞、驿马、金堂、小
塘、百福、锦福、白露、白福、竹下、小禾坪、
上塘、前进、光明、天湖、南一、港底、翠东、
石塘、茅坪、白竹塘、南宅、全福、太平、炎井、
东板田。 

37 个：枫木山、沙田、洛 
口、沿河、松川、亭子江、 
同安、车田、棠荫、清水、 
石枧坪、邓家埠、绕山、

鲁 
塘、大贵、江东、三江、

广 
塘、文塘、二美滩、六字 
界、大圩、雷公岩、黄腊 
洞、龙岩、集才、竹溪田、 
水南、秦家塘、五福、七 
星、田心、新村、白石、

梅 
潭、六合、贤山。 

2 个：枧
塘 、 
白宝。 

4个： 
朝南、 
蕉江、 
两河、 
东山。 

376 

合
计 

170 148 5 16 1048 

郊
区 

3个：寺冲、旺步、河口。  
1个：长
洲。 

 39 梧 
 
州 
 
市 

苍
梧 

39个：安乐、友谊、太平、石川、渔业、思泰、
森关、普旺、不倚、胜坡、新安、大城、马王、
帘溪、富宁、古道、富庆、训村、大维、廊村、
大桥、大同、河口、甘村、合水、长发、武岭、
思蓬、城垌、龙江、庆安、古东、大盈、思委、
思安、哈口、四柳、大坡、松柏。 

67个：蓬冲、东桂、龙洞、 
务平、新地、端村、泗歧、 
高枧、梧垌、永安、九城、 
思艾、武陇、公平、木播、 
题甫、高垌、外旺、寺垌、 
大寨、上垌、西中、武烈、 
保安、旺坡、三贵、大隆、 
里秀、北胜、平山、西罗、 

1个：人
和。 

4个： 
夏郢、 
旺甫、 
大坡、 
石桥。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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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垌、大新、红山、平田、 
武界、人和、龙潭、大中、 
华映、龙冲、天平、双贤、 
学田、永乐、沙歧、平琴、 
马进、参田、龙窝、祝洞、 
旺安、古榄、纯冲、蒌底、 
白学、夜村、古元、育民、 
坡头、河步、天堂、新龙、 
合洞、交村、夏村、富教。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岑
溪 

42 个：义新、糯垌、雅奏、双元、尚智、蒙布、 
蒙奇、新安、六四、君垌、君丰、井河、南沙、社 
护、龙登、乌峡、天星、古太、太云、严垌、沙 
田、石桥、三村、泗祥、尚仁、大竹、永和、六 
各、车垌、三唐、盘古、和平、车滩、治垌、山 
心、石脚、纯塘、谢村、大锦、古冻、辽田、水 
井。 

23个：龙樟、昙海、东岸、 
西岸、大良、孔任、白丈、 
永安、杨冲、高垌、盘古、 
大王、社垌、马芹、筋竹、 
苏河、黄沙、塘坡、古寨、 
万里、杨乐、横山、治安。 

1个：梨木。 

5个： 
归义、 
筋竹、 
昙容、 
安平、 
水汶。 

254 

藤 
 
县 

54 个：胜安、新中、交口、同安、中心、龙山、 
建新、双荣、河柳、龙凤、贤德、塘村、大元、黎 
寨、新勤、森塘、真胜、新村、和好、保燕、思 
中、彩塘、义良、古兰、兴义、陈垌、德安、泗 
洲、来历、古盘、兴安、国安、和安、祥江、富 
斗、汗池、古佩、龙安、杨村、界田、沙村、秀 
安、龙头、平山、大坟、平安、均平、孟塘、道 
家、富祝、中信、大益、古罗、中村。 

36个：罗算、南荣、都蒙、 
天平、双德、安和、勒竹、 
旺家、志成、木依、都坡、 
官罗、浮田、古秀、永平、 
安福、永良、大坡、东皇、 
柏塘、长沙、安定、平福、 
白泥、民生、谷山、胜安、 
新陈、杨垌、大垌、安宁、 
上峡、汶塘、巷蓬、寻村、 
罗文。 

1个同心。 

4个： 
津北、 
宁康、 
蒙江、 
岭景。 

288 

梧 
 
州 
 
市 
 

蒙 
 
山 

32 个：福垌、六洛、高雷、下漂、罗应、青洲、 
福利、朝垌、大莫、长坪、南垌、古娄、湄江、永 
安、貌儿、瓦冲、广育、洲南、平原、道冲、汉 
豪、六夏、大塘、六埠、四联、芦山、都坡、六 
坪、东护、大化、林秀、坝头。 

22个：安富、屯治、大龙、 
金垌、夏宜、百合、壬山、 
古排、樟村、三妹、六桂、 
谢村、新开、新联、木护、 
连塘、龙定、道义、桃垌、 
沙灵、六海、能友。 

1个：夏宜。 

3个： 
长坪、 
黄村、 
汉豪。 

193 

合
计 

41 59 4 3 347 

银
海 

6个：关井、古城、门头、畔塘、端田、平联。 
9 个：红旗、西村、卖兆、 
三合口、东村、宁海、花 
铺、竹林、平新。 

 
2个： 
咸田、 
侨港。 

57 

海
城 

4个：高菜、高农、后背塘、城仔。 
4 个：驿马、荔枝山、公 
山、竹蔗寮。 

2个：靖海、 
驿马。 

 76 

铁
山
港 

 
6 个：能村、白东、大塘、 
三塘、盐灶、塘仔。 

1个：兴港。  36 

北
海 
市 

合 
 
浦 

31 个：大湾、大庄江、下洋、丹田、新平、闸 
口、红光、石岭、新秀、山肚、竹联、盐田、九 
坡、大匡、欧屋、浦江、京竹、山心、北介、充 
美、西坎、文明、东海、龙江、那潭、五星、石 
达、草江、细廉、豪屋、李家。 

40 个：十字、红碑城、连 
丰、高河、樟嘉、七星、耀 
康、葛茅山、平洋、早禾、 
新圩、山角、英罗、新村、 
樟木、廉西、窑头、对达、 
瓜山、白沙江、兵岳、虎 
岭、山南、乾江、井山、曲 

1 个：党江。 
1个： 
曲樟。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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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南城、车板、大江、海 
战、沙田、珠岭、大浪、周 
江、山东、中城、低坡、南 
山、庆丰、大龙。 

合
计 

56 28 3 4 346 防
城
港
市 港

口 
7 个：红沙、冲孔、中心、大船、向阳、企英、渔 
业。 

9 个：炮台、公车、潭油、 
红星、白沙、沙港、新兴、 
山新、大龙。 

1个：公车 
镇。 

1个： 
企沙。 

75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防
城
港
市 

上 
 
思 

49个：德安、那明、乔贡、朝阳、东门、公安、
明旺、常隆、板舍、巴乃、华城、叫宝、计怀、
彩林、边念、双板、板龙、和星、佛子、那齐、
凤凰、伟华、枯萎、岽僚、高福、江平、广元、
华加、昌敏、高加、那当、叫安、那布、雄杰、
六改、平福、驮从、在妙、更所、联合、板文、
那通、龙楼、那琴、联惠、排柳、吉彩、公正、
信良。 

19个：杆青、那午、江坡、 
平江、枯叫、那苗、百包、 
平良、三科、屯龙、板细、 
俊仁、松柏、文明、易和、 
提高、那岩、大吉、玉学。 

2个；七
门、 
思阳镇。 

3个： 
南屏、 
公正、 
平福。 

271 

合
计 

150 133 7 7 898 

浦 
 
北 

29个：平六、陈依、群生、垌表、平石、王坡、
符竹、平睦、新塘、分村、三江、文明、东叶景、
甜竹、平黄、高山、定更、仁旺、月光、平江、
高明、旺塘、长昆、六合、桥头、长安、茅家、
学塘、罗南。 

30个：良村、柘木、平塘、 
垌口、居木、白石、门楼、 
垌心、玉叶、罗家、元坝、 
马头、普林、合山、伯家、 
寨圩、北兰、坡心、甘村、 
江口、高联、南明、苏村、 
塘胜、光明、五峰、官屋、 
芪平、江平、大村。 

1个：石埇 
2个： 
安石、 
平睦。 

177 

钦 
 
州 
 
市 

灵 
 
山 

42个：金西、鲁塘、那线、池塘、稔老、白花、 
黎头、秦屋山、六二、黄楼、大水洞、充头、那 
垌、大田江、广江、福星、古城、广笪、王猛、
西屯、长安、那消、沙坪、三岔、邓塘、凤山、
木山、夏塘、思林、泗洲、大芦、搭筒、东冲、
公服、珠里、新民、司练、大化、茶田、灵二、
平王、枫木。 

57个：英爪、梓木、那银、 
枚埠、新垌、潭礼、古文、 
高埠、上江、六安、沙塘、 
申安、九冬、佳芝、思明、 
那合、古僚、大洋、石塘、 
镇安、辣了、佛子、佛垌、 
清水、那马、武利、马达、 
山秀、同古、山村、廖村、 
江东、斌屋、新村、六潭、 
金银、灵家、夏林、灵一、 
松木山、五一、漂塘、新 
院、塘表、中安、三联、

峡 
口、谭龙、薄竹、新庄、

升 
平、大山、三里、旺圩、

六 
峰、高兰、泥桥。 

2个：平
山、 
太平。 

1个： 
三海。 

258 



   桂  政  办  发  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18 

钦 
 
南 

37 个：六加、担坳、屋背、团和、新联、鸡丁 
头、平山、大坪、大灶、那丽、马鞍岭、石安、 
荷木、水铺、高明、高桥、久隆、米子、那京、
合江、油埠、望埠、桥坪、大石古、田寮(黄屋 
屯)、塘营、黄坡启、屯西、西显、屯安、屯利、 
圩埠、田寮、东场、英窝、大番坡、沙田。 

20个：那勉、白沙、傍钦、 
西围、长坡、芦获竹、嫦

娥 
垌、定蒙、大埇、屯南、

尖 
山、泥桥、六村、西寮、

屯 
光、田寮(沙埠)、诗家、

英 
学、扁陇、屯胜。 

2个：那
丽、 
犀牛脚。 

2个： 
龙门港、 
久隆。 

221 

钦 
 
北 

42个：榃忠、龙眼、硃砂、屯周、岳马、板选、 
屯妙、广琅、那略、那朴、富雄、那泮、王岗、
彭久、胜利、双那、红华、广平、永隆、朱林、
白鹤垌、牛江、蛙塘、彭良、大歧、青华、西馥、
多隆、新城、竹山、六虾、榃廖、新勤、谈读、
屯巷、那谷、马朝、六村、滩港、决竹、林山、
林兰。 

26个：新晓、四联、爱国、 
屯良、古秀、青塘、陂角、 
厚孟、那光、奇陵、宁家、 
洞利、屯宽、那河、百庆、 
中心、屯车、那桃、林头、 
新城、那逻、三门滩、众 
仁、屯茂、红华、那陵。 

2个：贵
台、 
新棠。 

2个： 
大直、 
那香。 

242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合
计 

237 215 6 9 1241 

港 

 

北 

27 个：龙山、平山、铁岭、福团、山花、山鹤、 

平安、金良、中里、吉龙、塘河、坦阳、逢宜、胜 

岭、平治、达开、红江、古龙、万新、夏里、思 

平、白塘、延塘、民乐、新塘、汾水、新民。 

24个：鄱岭、太兴、都炉、 

鹤林、永龙、解放、上莲、 

石古、长安、东篁、三民、 

奇石、覃山、大同、石卓、 

河龙、联塘、新圩、大仁、 

平富、江口、根竹、水石、 

江城。 

 
1个： 

奇石。 
120 

港 

 

南 

37 个：程江、横岭、梁莫、周樟、长塘、三平、 

新和、高北、雷村、西夏、龙兰、木格、湖龙、东 

和、岭尾、下李、木龙、蕉田、东坡、大郑、华 

国、塘表、湖表、旺良、柳江、潘李、新合、莲 

塘、梁村、蒙大、东井、寿莫、井良、维新、郑 

村、石江、泮村。 

16个：松马、震华、良塘、 

沙岭、双联、大新、洞熛、 

思怀、新平、大村、红朗、 

振南、黄村、蒙村、泮洞、 

甘寺。 

 

3个： 

木梓、 

思怀、 

东津。 

172 

贵 
 
港 
 
市 

覃 

 

塘 

29 个：中塘、那柳、颜塘、川山、寺江、李塘、 

六旺、沙村、良古、占蒙、岭庆、黄岭、保和、横 

罗、煌里、石马、潘陈、大董、山谢、黄练、新 

何、新朱、拥兴、黄鹤、珠砂、甘道、九岸、元 

金、显滕。 

53个：定布、姚见、英娥、 

新岭、柳乌、山北、二龙、 

闭村、京龙、大同、龙扶、 

长岭、农昌、三六、兰山、 

岭岑、大黄、甘碑、谷罗、 

水仙、林村、龙马、阮寺、 

中团、葵新、莫村、居仕、 

大郭、杨志、龙岭、隆兴、 

双凤、江南、方竹、樟竹、 

都蕴、白沙、坭湾、西山、 

沙水、邓保、卢村、新济、 

古平、贵宁、江兴、金沙、 

 1个： 

蒙公。 

155 



                                                    桂  政  办  发  文  件 

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赋予《广西政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的职能。 

《广西政报》刊登的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桂政发〔2000〕47 号）  
19 

互合大岭、村心、新井、垌 

心、云表、大成。 

桂 

 

平 

98 个：梁村、全安、有理、西停、罗蓝、高旺、 
清高、禾益、河南、佛荔、上垌、碧滩、山台、竹 
社、熛山、杨溪、竹草、马皮、西河、大龙、加 
石、周东、莲山、义塘、新兴、百福、油麻、北 
佛、上余、安平、大中、郑村、台垌、元安、大 
坪、木山、田泗、象军、白云、高双、厚禄、莲 
祝、峡口、双井、延寿、双寨、承棠、凤镇、六 
凤、陈岭、武靖、大贤、理村、新圩、龙塘、厢 
南、复兴、东塔、珍珠、容北、宁明、维新、里 
中、新华、林村、新塘、西村、罗贤、联堂、硬 
塘、榕罗、福新、三莲、督的、望步、六宝、祝 
兴、上冲、新木、下冲、沙木、沙塘、理珍、新 
源、上黄、长青、黎明、古楞、三鼎、沿江、联 
江、洛莲、水秀、梅林、西冲、廖村、社步、下 
湾。 

61个：中桥、群合、上湾、 
木回、南江、联堡、沙江、 
南乔、石罗、花蕾、深水、 
合水、寻蓬、蒙冲、理竹、 
罗蚊、田江、彩旺、茶林、 
福寿、六南、新宪、球地、 
六湾、六石、桂新、社坡、 
山背、长安、木圭、四合、 
广仁、福和、中西、旺盛、 
旺安、中东、蒙山、军丰、 
新民、石井、新岭、良北、 
乌竹、丰贺、万寿、平地、 
下冲、新定、扶冲、庞村、 
心田、新安、耀团、山塘、 
平塘、里各、新桂、安担、 
榄塘、双岭。 

3个：里瑞、 

厚禄、罗秀。 

2个： 

油麻、 

中沙。 

475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贵 
 
港 
 
市 

平
南 

46个：大旺、天竹、盆龙、蒋村、富藏、大成、 
下渡、东平、新建、民安、花洲、发达、渭河、
罗德、太平、河口、芳岭、鹿凤、柘畲、罗新、
官塘冲、相塘、邓塘、花王、大鹏、景华、良田、
利道、大新、周塘、古带、上渡、长岐塘、镇西、
木极、上邓、金匏、甘雅、九槐、水晏、新政、
新雅、花石、荣路、崇秀、廊廖。 

61个：沙冲、莲珠、凤谷、 
旺冲、古城、新平、两木、 
黄花、金龙、新儒、懦塘、 
平鸿、动界、尚梅、进蒙、 
榴花、思洪、育梧、甘岭、 
供月、兴华、小蒙、镇东、 
新城、燕岭、贺岗、儒林、 
三联、古琉、双马、团罗、 
益太、六合、东华、花龙、 
安林、南山、岑凤、路塘、 
寺面、新塘、寻社、周隆、 
登塘、马王、三荣、安全、 
双上、新益、罗泉、竹桥、 
河洲、儒村、儒地、稻花、 
大洲、桂榄、益太、良党、 
双鱼、直道。 

3个：六
陈、 
思旺、马
练。 

2个： 
寺面、 
大鹏。 

319 

合
计 

247 120 12 6 1311 

玉
州 

4 个 ： 鹏 垌 、 新 团 、 阳 山 、 分 界 。 2 个：坡 塘 、 江 岸。 
1个：城
北。 

 44 

兴
业 

29个：葵联、要古、高峰、芦塘、民安、大兴、 
六西、鸣峨、三联、南村、阳村、正阳、西村、
万安、对塘、樟木、龙兴、沙塘、崇善、谭村、
荣华、五星、大坡、四塘、古城、陈关、南塘、
化寿、卖酒。 

13 个：腾冲、蓬塘、四 
新、镇东、龙旗、党州、

福 
德、长华、博爱、龙安、

镇 
南、公和、新圩。 

1个：卖
酒。 

1个： 
龙安。 

145 

玉 
 
林 
 
市 

福
绵 

16个：中坡、青岭、新发、五金、镇石、丹竹、 
宁冲、六塘、中村、太平、上泉、三塘、南流、
田横、中枥、云茂。 

12个：宝岭、上枥、辛鸣、 
苏立、阳岗、塘茂、十丈、 
和平、爱国、上中、忠荔、 
岭肚。 

  60 



   桂  政  办  发  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在地方人民政府公报上刊登的规章文本为标准文本。   
 
20 

北
流 

25个：白米、居民、茂化、睦雍、汉风、石寨、 
蟠龙、高垌、大荣、上安、大鹏、三和、秀塘、
六齐、合水、古哿、双头、罗屯、大郡、六感、
隆湾、中龙、兆贡、那排、大里。 

5 个：竹揽塘、茶新、雷 
冲 、 上 合 、 龙 溪 。 

1个：大
伦。 

 110 

容
县 

40 个：杨梅街、河南、霄垌、六肥、白饭、五 
一、木井、三和、宁冲、熊胆、和勃、和丰、妙 
阳、下河、三合、平车、合同、大萃、泗登、石 
城、合柳、华六、守善、谭和、珊萃、和睦、横 
山、平贯、长寿、岑冲、大石、石剑、石塘、大 
良、和衷、旺广、登州、旺岗、河儿、古例。 

24个：深柳、寻阳、松山、 
大陆、塘垌、大公、谭螺、 
龙头、温泉、六胜、当发、 
杨村、坡亮、六福、东华、 
扶冲、泗福、螺北、龙镇、 
思旺、古济、同江、新光、 
华垠。 

3个：容
厢、 
杨梅、容
西。 

 234 

陆
川 

40个：新兴、六燕、东山、旺同、平塘、永旺、 
长沙、界垌、新山、大兴、靖西、楼脚、三安、
石村、北安、秦镜、唐侯、瓜头、美坡、大桥、
良村、陆洪、子良、坡子、紫恩、陆河、佳塘、
上旺、三联、长径、八角、莲塘、石垌、甘片、
竹山、冯杏、塘寨、塘榄、官冲、永平。 

30个：乐宁、新民、新街、 
官山、雄鹰、靖东、马坡、 
田龙、鹤山、横山、白坭、 
和平、沙坡、陆透、三善、 
潭村、石塘、龙化、鹿垌、 
三水、六潘、雅松、老圩、 
沙江、双垌、吹塘、良田、 
水亭、平安、新官。 

2个：米
场、 
月垌。 

3个： 
乌石、 
古城、 
大桥。 

255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玉 
 
林 
 
市 

博 
 
白 

93个：荔湾、雷埠、大良、富石、木垌、大胜、

三育、新田、茂龙、和睦、爱国、大田、平山、

镇北、凤宁、茂江、黎旺、合光、西垌、贞平、

平和、新祥、新茂、高峰、上庄、大岗、石塘、

大中、木旺、石坪、旧金、利罗、马门、鸦桥、

守育、那秀、而水、康宁、三清、民丰、绿田、

石垌、玉李、长新、绿荣、武卫、立石、石榕、

鸡塘、斗垌、社门、百岸、百赖、鹿调、黄洛、

青河、平旺、汉平、中良、才苏、杨村、文黎、

永新、联山、那凭、付义、粟桂、名禄、石茅、

八壁、飞洋、珠华、富新、石角、西湖、李村、

新香、竹田、大仁、大观、霞岭、石柳、绿湖、

山蕉、白平、汉和、那青、曾村、大安、东岸、

寨觉、茅坡、田面。 

34个：文水、柯木、珠江、 

联合、龙利、大岭、上包、 

金阵、平安、佑邦、那林、 

长江、四联、和邦、登山、 

乾弄、建中、三滩、黄凌、 

白花、青山、久福、那雷、 

杨青、杨旗、德心、谢广、 

龙垌、周北、潭莲、清湖、 

互为、民富、田旺。 

4个：顿谷、 

松旺、英桥、 

龙潭。 

2个： 

那林、 

浪平。 

463 

合
计 

265 284 20 23 2024 

横 
 
县 

57个：新福、彭岭、潘村、那河、白沙、瓦灶、 

关塘、团富、丕地、独村、新妙、民塘、官山、

蔡村、天亮、苏光、良水、五权、苏安、快龙、

长安、杨彭、大沙、广龙、那帽、竹塘、陇西、

岭鹩、东安、莫大、宝华、上茶、克安、长塘、

平安、泮林、那良、高祝、武留、田共、百联、

陆屋、永新、江南、石村、振兴、旺庄、龙省、

六莲、三阳、平恩、石洲、六坡、新龙、马平、

宋村、龙口。 

30个：龙田、良圻、金石、 

双窑、秋江、池鹏、那眉、 

小熛、廖村、平塘、那恩、 

布文、陆村、五福、塔竹、 

大浪、那莫、陈塘、上颜、 

利垌、下颜、张村、高沙、 

汗桥、六壮、盐田、古楼、 

陶圩、谢村、六兰。 

2个：平朗、 

新福。 

4个： 

飞龙、 

板路、 

百合、 

南乡。 

321 

南 
 
宁 
 
地 
 
区 

宾 
 

49 个：益宪、兰田、秀英、太守、六合、义平、

文华、黄冠、平安、六盘、大罗、白岩、三友、

40个：五星、石壁、五七、 

南关、六岑、太新、六章、 

3个：思陇、 

陈平、大桥。 

3个： 

新圩、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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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林堡、马村、蒙村、六岭、太乡、黄凤、梁凤、

四镇、长新、高龙、中南、甘村、邹圩、龙塘、

七星、同德、红村、明新、长范、兴宁、连朋、

新道、大桥、丰州、张安、三军、育才、马界、

六窑、新兴、古辣、六律、马岭、上峰、祥华、

柳垌。 

立新、白花、长岗、杏塘、 

六新、罗江、欧阳、大邦、 

陈平、柳垌、名山、祥龙、 

贵龙、大仙、三才、清平、 

新华、平龙、帽子、龙胜、 

河田、青山、高田、兴仁、 

甘棠、邓村、高棠、三和、 

吴江、宝水、新宾、三李、 

八合。 

邹圩、 

太守。 

上 
 
林 

30个：拥军、云里、云温、皇周、亭亮、六联、

耀河、木字、苏仁、三水、玉峰、文岭、蓬寨、

朝韦、爱长、大浪、东红、圩底、安宁、洋渡、

下江、黄楚、大黄、韦寺、森隆、双良、山河、

东吴、长塘、双吴。 

39个：双罗、高仁、横岭、 

寨受、水头、龙头、弄陈、 

江卢、塘隆、江林、九龙、 

白境、厂圩、那君、岜森、 

塘红、马里、大山、龙宝、 

覃排、赵坐、甘六、龙祥、 

万古、溯浪、长岗、漫圩、 

云姚、云城、石门、长联、 

登山、大坡、龙联、兴塘、 

新联、弄贬、黄境、古楼。 

2个：塘红、 

巷贤。 

5个： 

乔贤、 

西燕、 

明亮、 

三里、 

白圩。 

264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马 
 
山 

20个：平山、林圩、黄香、兴隆、把读、马周、
坛沙、南帮、拔翠、联合、九平、太平、加荣、
大旺、大隆、龙桂、龙那、龙琴、雅联、内线。 

52个：石塘、里龙、本立、 
古今、大完、勉圩、台山、 
合作、民治、周鹿、武平、 
坛利、加显、俊龙、乐圩、 
德育、内双、新扬、里民、 
州圩、合理、伏兴、琴马、 
三星、大古寨、加善、民 
兴、三和、杨树、三联、

三 
村、古统、新汉、尚新、

大 
同、大坛、智超、坡更、

宁 
寿、亲爱、龙角、青山、

青 
春、胜利、加雅、北屏、

里 
当、青龙、那科、东良、

东 
鸡、丁楼。 

2个：古
零、 
金钗。 

3个： 
先联、 
州圩、 
双联。 

217 

南 
 
宁 
 
地 
 
区 

天 
 
等 

30个：多信、安康、江龙、品力、进远、和平、
中和、定明、汉洞、那样、佩光、把荷、连加、
宏魁、伏德、江岸、种典、巴龙、那造、爱乐、
印勇、结留、团乐、平尧、政州、廷罗、民族、
大隆、那坡、选解。 

23个：台利、永乐、龙凤、 
美乐、驮堪、新民、百灵、 
应村、龙盛、启新、东南、 
福星、百灵、天等、应村、 
郎明、四雏、荣华、盛典、 
稻香、把孔、逐龙、南岭。 

3个：驮
堪、 
进结、小
山。 

2个、 
把荷、 
福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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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安 

27个：荣朋、陆连、念潭、雁江、渌龙、浪湾、
光明、联合、俭安、新都、路兹、儒浩、龙扶、
爱华、联造、那湾、万朗、小林、上盂、万岭、
镇流、灵利、帮宁、望朝、刘家、红良、定江。 

22个：天隆、都结、吉隆、 
那重、红阳、乔联、白马、 
下力、良一、东礼、龙江、 
下邓、四联、古信、龙礼、 
欧亚、高峰、新盏、布泉、 
方村、大同、培正。 

3个：杨
湾、 
屏山、雁
江。 

1个： 
敏阳。 

208 

扶 
 
绥 

30个：那宽、新安、布尧、驮河、濑滤、维旧、
那巴、旧城、卜葛、滕广、联绥、大陵、那勒、
蕾陇、汪庄、渠凤、驮弄、弄卜、竹琴、中原、
中东、丰坡、九和、自尧、渌头、驮达、伯党、
都充、新灵、百城。 

47个：岜楼、郝佐、岜伦、 
姑豆、那练、东斗、城厢、 
昌平、中华、平白、石丽、 
木民、四和、雷大、坡龛、 
平坡、柳桥、新村、玉柏、 
平搞、那派、那利、那白、 
那任、渠透、那标、乌邦、 
肖汉、扶旺、龙头、赛仁、 
联豪、塘岸、旧县、东罗、 
客兰、九塔、坎引、恩同、 
新隆、上余、三哨、东哨、 
崇边、充禾、上屯、淋和。 

3个：龙
头、 
渠旧、中
东。 

2个： 
扶南、 
新宁。 

257 

崇 
 
左 

22个：雷州、驮回、江涨、必六、拾义、那练、
仁里、那忙、卜城、那陶、渠麻、福厚、布农、
那贞、保安、渠座、江州、六留、灶瓦、岜白、
镇南、镇北。 

31个：农里、那坎、林村、 
立村、光坡、龙合、果坡、 
驮柏、那模、连塘、更兰、 
逐盎、谭洞、旧街、新庆、 
发明、那印、仁惕、那么、 
仁良、板兰、罗白、岜荫、 
伏廖、渠立、岜王、六京、 
那先、渠勒、强胜、那内。 

2个：罗
白、 
那隆。 

3个： 
左州、 
太平、 
濑湍。 

202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合
计 

307 295 15 26 2056 

融 
 
水 

48 个：新国、读楼、吉塘、巷口、永靖、乃文、 
洞马、结合、兴和、罗洞、和平、平等、高培、潘 
里、大安、麻石、桐里、竹桥、大德、河口、平 
卯、归合、古楼、高马、村浪、洋岭、龙口、九 
同、乌吉、新塘、大伞、泗溪、三寸、大田、吉 
曼、中坪、古都、香粉、洞安、三合、尧良、塘 
口、良寨、朋平、东华、新安、四莫、高兰。 

48个：北高、沙巩、滕合、 
上里、保江、田里、大坡、 
林城、荣帽、高文、良陇、 
振民、良双、洋鸟、大沟、 
龙令、瑶龙、大进、归坪、 
英洞、尧贝、尧佐、吉羊、 
尧告、小河、百秀、锦洞、 
归江、达音、新兴、池洞、 
产儒、江竹、求修、培地、 
荣洞、联合、暖平、下廓、 
保合、三江、东田、六进、 
甲朵、一心、甲烈、大里、 
吉格。 

 

5个： 
杆洞、 
滚贝、 
大浪、 
白云、 
永乐。 

267 

柳 
 
州 
 
地 
 
区 

忻 
 
城 

42 个：六华、新圩、都乐、古麦、加海、龙头、 
猫洞、联团、同古、五龙、永合、欧洞、大同、寨 
东、石龙、龙东、古银、里伴、桃源、果遂、同 
乐、古房、雷洞、龙塘、红渡、马蹄、渡江、古 
钵、古稠、东河、上浪、凌头、枝林、龙球、加 
龙、弄江、增仰、弄尧、北更、加乐、雅文、高 
塘。 

36个：黄宣、隆光、敬流、 
北丹、六蝶、内仁、木排、 
毛洞、黄金、思根、龙安、 
金山、龙图、沦贡、塘岭、 
永合、遂意、南康、隆礼、 
古尧、寨南、九龙、寨北、 
新村、国辉、兴木、弄洪、 
丹灵、南闷、内联、加兰、 

2个：大塘、 
红渡。 

l个： 
遂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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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安、六纳、六安、板桐、 
马泗。 

武 
 
宣 

28 个：洛桥、金岗、合群、麻村、灵湖、新学、 
灵池、河马、风沿、水村、上江、下江、旺村、江 
村、官禄、甘棠、古佐、大浪、龙山、长岭、花 
马、马步、太岭、新龙、古樟、禄良、乐业、黄 
茆。 

48个：双龙、禄道、禄村、 
思布、瑶兰、上堂、根村、 
洪师、统安、渠盏、光山、 
陇村、大团、通挽、对河、 
古立、莲塘、大祥、和律、 
长乐、二塘、波耀、甘岭、 
地有、长寿、大同、伏柳、 
太平、复旦、石岗、和睦、 
朋村、小琳、大琳、禄当、 
仁元、三多、玉村、草厂、 
陈家岭、回龙、桥巩、桐 
岭、马来、分岭、古杭、山 
汶、大禄。 

2个：思灵、 
桐岭。 

4个： 
黄茆、 
金鸡、 
河马、 
马步。 

252 

合
山 

6 个：蛉南、瀑泉、溯河、里仰、云堡、文定。 2个：古楼、东亭。   20 

金 
 
秀 

29 个：皆村、三友、三合、永和、德香、六龙、 
灵台、马安、甘林、六段、石鼓、和平、罗孟、长 
二、共和、六拉、高仁、古院、那马、龙庆、桐 
木、大蚕、小冲、二排、头排、同扶、合兴、三 
友、中山。 

11个：青山、长二、滴水、 
罗孟、六段、古院、平孟、 
桂田、车田、龙坪、山茶。 

2个：罗香、 
忠良。 

2个、 
三角、 
桐木。 

188 

三 
 
江 

36 个：扶并、高路、岑牙、纯德、高安、福田、 
塘水、归亚、地堡、高旁、桂书、大竹、大洲、文 
大、头坪、丹洲、板六、桐叶、滩底、让口、晒 
江、安马、培进、归述、车田、南寨、斗江、七 
团、白文、岩脚、弄团、八吉、牙林、信洞、归 
内、高秀。 

32个：冲干、塘库、老巴、 
三团、八江、东竹、仁塘、 
洲兆、光辉、归美、高亚、 
边浪、滚良、白毛、红岩、 
仁里、汾水、高岜、玉马、 
林略、布代、拉旦、江口、 
东平、曲村、归斗、高友、 
高洋、扫夯、和平、平传、 
良冲。 

2个：同乐、 
富禄。 

2个： 
和平、 
老堡。 

230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鹿 
 
寨 

16个：果园、黄腊、大兆、六往、石妙、吉云、 
龙娑、水碾、木龙、民主、六章、大坪、关江、
长垌、杜康、英山。 

34个：白合、马龙、石墨、 
山尖、寨上、全坡、九敢、 
改江、马安、黄村、新胜、 
思民、大正、窑上、长塘、 
和木、石排、长盛、改江、 
石门、石龙、大河、东塘、 
板坡、九甫、北里、新庆、 
泗湖、江南、德占、中平、 
龙坪、波井、中村。 

3个：黄
冕、 
拉沟、龙
江。 

2个： 
导江、 
江口。 

202 

象 
 
州 

30个：新运、古坪、铜盆、上坪、塘头、新造、
岭南、迷塘、龙兴、新庆、敖抱、大塘、中塘、
大蒙、水寨、大曼、那敖、路村、盘古、思高、
六回、龙团、竹山、甫上、古德、龙岩、新寨、
林塘、大井、齐心。 

12个：良山、多福、梧桐、 
中平、永利、敖村、礼教、 
大乐、同庚、民进、石鼓、 
芽村。 

2个：石
龙、 
马坪。 

1个： 
水晶。 

177 

柳 
 
州 
 
地 
 
区 

来 
 
宾 

42个：榜山、寨暖、石塘、陈王、贺山、群安、
陶马、平安、五香、社头、春归、和平、青岭、
雷山、阮云、阮围、方庆、屯口、力村、莲花、
石牙、溯社、屯兵、新江、尧村、思畔、龙南、
南泗、洛洞、弄桥、洛春、石牌、欢怀、排山、
雅山、印山、古欧、歪傍、松柏、权村、贵岭、
那碰。 

30个：平塘、古楼、佳田、 
里望、大年、东塘、吉林、 
依滩、马上、板力、洪江、 
新隆、乔勒、方村、高安、 
彩村、三育、平巨、黄瓜、 
河敏、同庆、分界、龙林、 
新村、大英、北合、六王、 

2个：高
安、 
大湾。 

3个： 
陶邓、 
寺山、 
溯社。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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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峰、兴安、高境。 

融 
 
安 

30个：拉谢、官昔、泗朗、河勒、振彩、培村、 
东相、潭头、杨柳、江北、山尾、泗安、雅瑶、

章 
口、黄金、大华、东潭、古云、禄局、福上、福 
下、下寨、同仕、塘寨、祥多、隘面、泉头、小 
律、沙江、蒙村。 

42个：木瓜、起西、马田、 
寿局、儒南、安太、红日、 
长丰、崖脚、良村、麻山、 
桐木、桥板、温塘、古兰、 
新寨、石门、董安、寻村、 
银洞、珠玉、大洲、谏村、 
山贝、沙子、红妙、古丹、 
拉叭、四平、木吉、古龙、 
板榄、马步、东岭、冠带

苏 
田、福田、车平、才妙、

龙 
妙、大坡、瑶送。 

 

6个： 
东起、 
潭头、 
雅瑶、 
大良、 
沙子、 
大坡。 

222 

合
计 

123 95 9 10 884 

贺 
 
州 

46个：开山、天堂、李屋、公保、平阳、大塘、
平景、金竹、双龙、扶隆、三洞、芳江、里头、
宗文、和平、灵峰、鹤州、三冲、龙坪、江坪、
大平、解元、建新、安大、忠平、大姚、茶坪、
莲胜、新华、培才、青凤、南和、东南、善华、
狮峰、联盟、道东、龙马、三和、象狮、大明、
盘谷、龙岭、水口、兴华、公和。 

10个：白花、莲塘、新莲、 
桂水、祉洞、南木、都江、 
马东、新忠、龙扬。 

2个：太
平、 
灵峰。 

3个： 
铺门、 
公会、 
里松。 

253 贺 
 
州 
 
地 
 
区 

钟 
 
山 

22个：川岩、罗希、鱼塘、四合、平竹、同古、
卫田、古楼、黎塘、大田、塘贝、江台、牛庙、
护平、扬岩、乌洞、同枝、江亚、松桂、燕塘、
金鹅、清塘。 

28个：大井、杉木、英家、 
东平、大同、新元、平西、 
龙虎、桃加、大桥、奉政、 
龙田、午龙、林樟、林坪、 
太平、凤翔、九龙、宝鹿、 
东风、龙福、竹梅、小白、 
两安、沙坪、保安、罗旧、 
平西。 

3个：红
花、 
燕塘、凤
翔。 

2个： 
两安、 
回龙。 

214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昭 
 
平 

26个：东坪、古莲、陶坡、营盘、富强、牛角、
汤水、平恩、东旺、高车、仁德、四旺、龙潭、
上楠、大广、茅坪、崩江、杨村、三江、莲塘、
金龙、古岛、沙婆、古池、黄屋、七冲。 

28个：木格、福登、纸社、 
文竹、森冲、黄胆、佛丁、 
凤律、笔头、水龙、潮江、 
新华、平田、四和、三合、 
凤清、樟村、樟林、善政、 
江塘、天保、古袍、清洲、 
枫木、湾岛、新兴、花罗、 
古店。 

2个：文
竹、 
马江。 

2个： 
黄姚、 
富裕。 

196 

贺 
 
州 
 
地 
 
区 

富 
 
川 

29个：黄宝、营上、俩源、新造、月塘、鲤鱼塘、
茶山、黄沙、龙归、泗源、檠田、坪江、下坝山、
粟江、塘贝、大岭、东湾、莲山塘、红岩、毛家、
黄竹、曹里、木榔、马槽、合洞、浮田、水头屯、
大坝、秀林。 

29 个：石林、高宅、粟木 
岗、长溪江、柳家、新石、 
石坝、大湾、井山、荆早、 
新华、先锋、羊公、洋溪、 
城北、茶家、新寨、鲁洞、 
山田、城上、三民、金田、 
长春、小田、福利、泽源、 
龙湾、木江、巩塘。 

2个：麦
岭、 
油沐。 

3个： 
城北、 
新华、 
福利。 

221 

百 
 

合
计 

328 118 21 23 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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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色 

14个：宝石、龙停、安村、模村、罗甫、汪乡、
拉域、富联、六丰、集合、花红、那合、林河、
阳圩。 

1个；六居 
1个：永
乐。 

3个 
那毕、 
汪旬、 
阳圩。 

118 

田 
 
东 

26个：梅宁、德利、平孟、东龙、平略、江那、
新发、那定、那娄、义合、六一、那练、甘莲、
九合、英竹、真良、新圩、驮瓜、保群、坛河、
永隆、百敏、义圩、六柳、梅桑、升太。 

1个：那腾。 
2个：思
林、 
印茶。 

3个： 
义圩、 
江城、 
那拔。 

184 

平 
 
果 

47个：同老、那岸、黎明、都先、城龙、绿宏、
雄兴、拥齐、伏山、百潭、升平、古理、济世、
旺里、同仁、常星、池塘、炼沙、九平、龙来、
顶农、巴乐、新圩、袍烈、龙竹、龙盘、印山、
甘河、安帮、临林、山环、安坤、永旺、龙旺、
福吉、龙运、高桥、那录、榜圩、享利、内洪、
甘艾、布洋、局平、古案、伏琴、内里。 

17个：贵良、荣方、六作、 
定提、新勉、龙江、百丰、 
龙宏、百吉、紫塘、六里、 
蟠桃、爱桃、宏业、那午、 
共青、怀达。 

3个：坡
造、 
果化、堆
圩。 

1个： 
马关。 

263 

田 
 
阳 

45个：太平、永常、六合、万平、洞印、五合、
双达、新合、康浮、大录、弄怀、弄合、安宁、
陇华、敢示、驮逢、雷圩、伏王、弄里、巴某、
大成、新民、巴庙、长高、百里、四联、新山、
三雷、东江、兴城、定夜、陇含、天花、板安、
康华、百宙、桥马、大列、大逢、义安、定美、
弄坡、五村、百敢、自强。 

 

3个：百
峰、 
琴华、洞
靖。 

2个： 
那满、 
坤平。 

255 

西 
 
林 

27个：斗皇、顶蚌、新寨、那宾、那劳、新达、
马麻、武定、火把、者么、弄汪、弄合、那托、
罗广、者革、板桥、平木、足别、那哈、妈蒿、
大房、陇正、猫街、央革、周约、者黑、文雅。 

 
1个：弄
汪。 

3个： 
普合、 
足别、 
那佐。 

156 

色 
 
地 
 
区 

乐 
 
业 

24个：大坪、甲龙、九龙、通曹、五寨、连串、
百寸、百中、达心、幼里、太坪、黄龙、党雄、
运赖、七更、打路、民西、百乐、中合、塘英、
全达、民权、三乐、平寨。 

5个：新场、汉吉、个马、 
卡伦、三寨。 

1个：甘
田。 

1个： 
逻西。 

122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凌 
 
云 

28 个：平塘、百朝、伶兴、九民、初化、均亭、 
平兰、那留、陶化、袍亭、浩坤、胜利、水陆、河 
洲、六作、敏村、新洞、白马、加尤、陇槐、央 
里、么贤、沙里、阁楼、那伏、浪伏、果卜、弄 
塘。 

24个：下谋、那洪、伟利、 
伟达、东哈、那力、烂村、 
山逻、玉保、大洞、介福、 
降村、林塘、歌顶、磨村、 
盘贤、官仓、陇浩、双达、 
彩架、九联、兰台、洞新、 
弄朗。 

3个：加尤、 
伶站、沙里。 

 198 

百 
 
色 
 
地 
 
区 

德 
 
保 

47 个：平交、多脉、念归、渠岩、巴宁、多浪、 
陇托、陇正、新排、那龙、多桑、宋魁、坡吉、隆 
桑、陇坛、下布、陇色、谷留、示下、朴圩、多 
柏、中那、那么、多乐、陇位、多荣、多美、念 
印、足伸、登贡、多喜、登星、多朴、多作、珑 
乔、陇务、登限、多模、驮良、大红、中力、陇 
洞、密安、雅里、洞奇、汉龙、百盛、巴明。 

38个：上甲、茶亭、上茂、 
东江、龙光、大邦、果来、 
那供、通怀、大旺、东凌、 
农安、甘必、西读、足坡、 
那温、都安、明干、安众、 
乐林、喜兰、多孟、力学、 
马贡、丁雅、隆华、古寿、 
排留、旧德、甲荣、上史、 
垌丁、那录、农豆、泗营、 
老坡、孟棉、桥头。 

3个：敬德、 
东凌、巴头。 

3个： 
荣华、 
马隘、 
足荣。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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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林 

41 个：弄桑、坡岩、马雄、共和、金平、田坝、 
马窑、岩怀、那达、那桑、龙爽、打兰、双多、冷 
独、林场、那绍、羊街、那岩、占假、弄金、乌 
冲、领好、祥播、九龙、风仁、岩卡、委果、马 
窝、生基湾、江同、者烘、者彦、委敢、管肖、榜 
纳、委乐、科沙、沙保、敢南、水消、共和。 

25个：新街、民福、岩场、 
牛场、新民、马宗、平台、 
上棒、坝平、岩友、岩晚、 
平流、新寨、新华、班支 
花、同福、常么、八峰、巴 
内、上棒、水井、扁牙、康 
上、播立、夏家湾。 

2个：金钟、 
德峨。 

3个： 
猪场、 
常么、 
天生桥。 

253 

田 
 
林 

29 个：香维、风洞、文化、平布、平山、坳停、 
板干、那马、马逻、龙果怀、常井、新寨、平封、 
大房、新达、斗星、那宾、那劳、那哈、八修、中 
屯、那帮、八洞、爱善、浪平、八桃、者达、人 
中、亮福。 

7 个：上仁、普农、旧州、 
板坚、央白、平保、者车。 

2个：平山、 
定安。 

4个： 
板桃、 
六隆、 
八桂、 
那比。 

214 

合
计 

291 85 27 22 2098 

河 
 
池 

5个：枫木、里仁、新合、加道、凌肖。 
4 个：大村、洞江、板銮、 
东江。 

1个：下考。 

3个： 
六甲、 
六圩、 
保平。 

94 

宜 
 
州 

19 个：沙岭、合寨、东屏、城障、畔塘、弄桑、 
右岸、大曹、■底、虾洞、三岔、坪上、古桃、福 
六、里洞、洞口、红社、木寨、怀远。 

12个：甘村、同德、洛东、 
清潭、竹仓、加丰、董里、 
高峰、冬田、洛漏、龙德、 
七洞。 

3个：拉利、 
石别、洛东。 

2个： 
怀远、 
北牙。 

189 

罗 
 
城 

39 个：泗藩、平石、山口、大蒙、冲洞、燕塘、 
章罗、双蒙、归安、甘棠、地门、集环、长春、集 
城、耕尧、大竹、地龙、肯才、民族、四堡、五 
地、社甫、龙山、友洞、庄洞、拉朗、横岸、双 
寨、大新、思艾、德能、高安、八联、兼爱、旦 
兴、镇安、顶新、下梧、守善。 

9 个：龙山、德音、四把、 
里江、马安、新安、北安、 
天河街、白任。 

1个：兼爱。 

3个： 
乔善、 
怀群、 
四把。 

201 

环
江 

12 个：茶山、达兴、东山、朝阁、太平、团结、 
久灯、才门、安才、五一、金桥、文臣。 

7 个：山岗、景阳、安民、 
阳剑、河山、玉安、东华。 

2个：驯乐、 
东兴。 

1个： 
思恩。 

118 

河 
 
池 
 
地 
 
区 

南
丹 

3个：鸳鸯、芒场、坡前。 1个：更垌。 1个：六寨。  40 

 
 

新建、维修扩建村委会办公用房项目（个） 乡镇办公用房项目（个） 
地
市 

县 
区 

新        建 维修扩建 新  建 维修扩建 

自 治 区
补 助 资
金 （ 万
元） 

天 
 
峨 

30 个：塘英、都楼、甲岩、新洞、下景、那里、 
安亭、林烈、林细、海州、林潭、龙鱼、豪明、纳 
关、纳合、龙坪、索法、仁顶、板么、森里、老 
鹏、什里、当明、顶换、全平、党隘、板龙、拉 
马、塘袍、甲板。 

9 个：下老、牛场、纳洞、 
平石、斌亭、上福、岩里、 
尧山、河口。 

2个：老鹏、 
向阳。 

4个： 
纳直、 
坡结、 
三堡、 
下老。 

219 

凤 
 
山 

33 个：才劳、那烘、康里、巴标、谋屯、泗务、 
东风、板叶、那爱、百乐、板任、若里、上林、怀 
里、龙相、久隆、上牙、坡茶、东王、中亭、下 
存、海停、弄旁、江洲、相圩、久文、月里、朗 
里、板隆、下牙、陇旺、恒里、央峒。 

15个：那老、巴甲、拉英、 
那王、金庄、陇善、板洞、 
长洲、那兵、维新、松仁、 
弄仁、砦牙、弄怀、隆梅。 

3个：江州、 
更沙、金牙。 

3个： 
砦牙、 
袍里、 
乔音。 

249 

河 
 
池 
 
地 
 
区 

巴 
 
马 

22 个：同合、洪晚、三联、江团、合乐、弄京、 
弄友、力那、朗因、甲略、公爱、祥兰、坡林、兴 
仁、龙田、燕洞、大恪、那勤、弄神、弄阳、局 
桑、岩延。 

 
3个：燕洞、 
那社、所略。 

1个： 
局桑。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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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兰 

33 个：巴王、拉乐、王里、弄辉、百豪、巴拉、 
弄平、纳合、板兰、双苏、天然、楼华、英发、拉 
板、纳盘、六通、龙平、板康、华龙、板烈、切 
学、纳坤、林往、建开、兰阳、板丁、文旺、委 
荣、纳塘、坡拉、弄英、林乐、弄通。 

8 个：达文、伦界、板林、 
纳怀、板老、纳克、纳乐、 
锐开。 

4个：长江、 
花香、巴畴、 
坡峨。 

2个： 
泗孟、 
兰木。 

257 

都 
 
安 

82 个：太阳、顺安、坝牙、板灰、八达、力达、 
琳琅、龙燕、妙田、精华、金满、加泵、加作、仁 
勇、九全、合建、百地、甘湾、怀道、弄工、加 
茶、宜江、池花、丹江、板旺、龙林、隆洞、隆 
荣、渔洞、六山、隆旺、元力、河沌、巴善、隆 
仲、平旺、安阳、凤塘、永合、鸡洞、安乐、安 
太、龙湾、加范、琴棋、映山、中旧、尚文、东 
成、弄社、百加、庭律、百旺、加图、加党、索 
潭、二潭、仁德、九天、几经、九如、菁盛、丁 
洞、岩马、预安、古立、加全、合旺、加庭、仁 
合、坡烟、安宁、八甫、吉隆、九思、登立、三 
并、百益、高王、龙焕、大定、崇义。 

14个：八合、弄六、尚智、 
永顺、带河、义德、加红、 
加兴、九福、九伶、镇安、 
花周、永吉、江中。 

4个：三只 
羊、加贵、
五竹、东庙。 

1个： 
三弄。 

395 

大
化 

13 个：弄腾、弄雄、弄系、弄朗、弄丛、贡川、 
加成、中武、胜利、吾章、弄丘、汉达、果好。 

6 个：弄勤、尤齐、镇西、 
弄冠、弄平、戈丛。 

3个：板升、 
羌圩、北景。 

2个 
古文、 
百马。 

165 

 
 

附件 2 

全区部分乡村办公用房建设 

专项资金配套情况表 

县(市)名称 调资补助系数 配套比例(％) 乡村办公用房建设补助金额 
配套金额 

（万元） 

总计 0.70  18000.00  

南宁地区 0.70  2024.00  

横县 0.60  321.00  

 
 

县(市)名称 调资补助系数 配套比例(％) 乡村办公用房建设补助金额 
配套金额 

（万元） 

宾阳县 O.75 18 322.00 58 

上林县 0.90 15 264.00 40 

马山县 0.90 15 217.00 33 

隆安县 0.85 20 208.00 42 

天等县 0.95 22 233.00 51 

大新县 0.80 20   

龙州县 0.80 26   

宁明县 0.50 26   

崇左县 O.25 28 202.00 57 

扶绥县 0.60 26 257.00 67 

凭样市 0.45 30   

柳州地区 O.78  2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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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寨县 0.60 24 202.00 48 

象州县 O.70 20 177.00 35 

武宣县 0.75 15 252.00 38 

来宾县 0.60 26 261.00 68 

融安县 0.90 15 222.00 33 

三江县 0.95 20 230.00 46 

融水县 0.90 15 267.00 40 

金秀县 0.90 18 188.00 34 

忻城县 0.90 18 237.00 43 

合山市 0.70 30 20.00 6 

贺州地区 0.80  884.00  

昭平县 0.85 18 196.00 35 

贺州市 O.85 15 253.00 38 

钟山县 0.65  214.00  

富川县 0.90  221.00  

百色地区 0.84  2077.00  

百色市 0.60 26 118.00 31 

田阳县 O.70 20 255.00 51 

田东县 0.75 20 184.00 37 

平果县 0.80 30 257.00 77 

德保县 O.90 22 308.00 68 

靖西县 0.95 20   

那坡县 0.95 18   

凌云县 O.95 24 198.00 48 

乐业县 0.95 22 122.00 27 

田林县 0.85 10 214.00 21 

 
 

县(市)名称 调资补助系数 配套比例(％) 乡村办公用房建设补助金额 
配套金额 

（万元） 

隆林县 O.90 26 265.00 69 

西林县 0.95 22 156.00 34 

河池地区 O.76  2098.OO  

河池市 O.45 28 94.00 26 

宜州市 0.45 30 189.00 57 

罗城县 0.90 18 201.00 36 

环江县 0.90 20 118.00 24 

南丹县 O.25 30 40.00 12 

天峨县 0.95 15 219.00 33 

凤山县 0.95 20 249.00 50 

东兰县 0.95 20 257.00 51 

巴马县 O.90 22 171.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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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县 O.95 20 395.00 79 

大化县 O.90 22 165.00 36 

南宁市 0.33  593.00  

城区   19.00  

邕宁县 0.45 22 278.00 61 

武鸣县 O.45 26 296.00 77 

柳州市 O.39  417.00  

郊区   22.00  

柳江县 O.70 20 216.00 43 

柳城县 0.45 22 184.00 40 

桂林市 0.64  2660.00  

叠彩   4.00  

七星   2.00  

雁山   16.00  

临桂县 0.85  274.00  

阳朔县 0.85 18 132.00 24 

灵川县 O.60 18 197.00 35 

全州县 0.75  376.00  

兴安县 O.70 20 210.00 42 

永福县 0.75 20 184.00 37 

荔浦县 0.50 18 173.00 31 

平乐县 0.75  173.O0  

恭城县 0.90 20 230.00 46 

灌阳县 0.90 18 367.00 66 

龙胜县 0.90 20 160.00 32 

资源县 O.90 20 162.00 32 

 
 

县(市)名称 调资补助系数 配套比例(％) 乡村办公用房建设补助金额 
配套金额 

（万元） 

梧州市 0.79  1048.00  

郊区   39.00  

苍梧县 0.80 15 274.00 41 

岑溪市 0.85  254.00  

藤县 0.85 18 288.00 52 

蒙山县 0.90 20 193.00 39 

北海市 0.48  347.00  

银海   57.00  

海城   76.00  

铁山港   36.00  

合浦县 0.45 15 178.00 27 

防城港市 0.62  3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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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   75.00  

防城     

上思县 0.65 24 271.00 65 

东兴市 0.70 30   

钦州市 0.81  898.00  

钦南   221.00  

钦北   242.00  

浦北县 0.85 20 177.00 35 

灵山县 0.80  258.00  

贵港市 0.87  1241.00  

港北   120.00  

港南   172.00  

覃塘   155.00  

平南县 0.85  319.00  

桂平市 0.95  475.00  

玉林市 0.65  1311.00  

玉州   44.00  

福绵   60.00  

容县 0.75 20 234.00 47 

博白县 0.85 15 463.00 69 

陆川县 0.80 15 255.00 38 

北流市 0.70 20 110.00 22 

兴业县 0.85 24 145.00 35 

 
 

主题词：民政  基层政权  建设  方案  通知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 
自治区农业厅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意见的通知 

桂政办发〔2002〕3 号 

各地区行署，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区直各委、办、厅、局： 

    自治区农业厅《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

给你们，请结合当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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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五日 

     

 
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意见 

（自治区农业厅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

快、农村专业化分厂不断深化，我区一些地方

的农民自愿组成了形式多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对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引导我区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健康发展，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的重要意义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由从事同类产品

生产经营或有某种共同经济需要的农民.为了

取得规模效益或抗衡经济领域中的垄断力量，

自愿组织起来，在技术、资金、信息、购销、

加工、储运等环节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发展，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增加成员收入为

目的的专业性合作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家庭承包经营

之后，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要求的一项组织创

新和制度创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培育竞

争主体，应对我国加入 WTO 的机遇和挑战；有

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民提供产前、

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

战略性调整，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农业对科技吸纳

能力，培养、锻炼大批懂技术、会经营、善管

理的新型农民，促进农村文明建设。各地要充

分认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加强引导，强化服务，使我区农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朝着健康的方向稳步发展。 

    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原则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既要积极借鉴

国内外的成功经验，又要从实际出发，充分尊

重农民的选择和创造；既要积极实践，勇于探

索，多样化发展，又要坚持规范化的制度建设，

防止一哄而上，随意无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原则。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能侵犯农民家庭经营 

自主权，不能改变农民财产所有权。在家庭承

包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可以突破行政区界限，实行跨区域合作。 

    （二）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坚持

“加入自愿、退出自由”。农民根据自身需要

和意愿可以参加一个或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在内容和方式上要因地制宜。建立农民

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己的选择，各级人

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引导和扶持，各级

人民政府不能直接参与经营管理。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成员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三）民主管理的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实行“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运行机

制，按照章程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

监督。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导和监管机

构、生产经营计划、盈余分配方案和投资决策

等重大事项必须经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

审议决定，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要定期向全体

成员公布。 

    （四）平等参与的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实行一人一票制。有条件的合作经济组

织要积极兴办经济实体，参与市场竞争，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合作经济组织要积极依托龙

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和合理的

利益联结机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五）对内服务的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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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组织要树立服务意识，为成员提供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开展技术等方面的培训，充分

发挥一个组织带动一片农户的作用。要发展多

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解决农业生产中的“买

难”、“卖难”问题，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

业升级，增加农民收入。 

    三、加大支持力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对具备企业法人条件、开展营利性

经营活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到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取得企业法人资

格；具备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条件、

不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应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取得社会团体法

人资格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有关部门

要尽量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加快办理农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登记手续。 

    （二）从 2002 年起.自治区每年安排一定

的资金，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遵守世贸组织

规则，通过适当方式专项用于扶持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农民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基地建设、

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奖励等。扶持资金

由自治区农业厅列入年度部门预算。各级财政

也要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

济组织的发展。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示范项目可直接由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承担。乡村集体经济组

织要在土地、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农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给予支持和帮助，实现多

种合作经济组织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四）税务部门对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业，按规定

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金融部门要积极为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信贷支持，提高信

贷投入比重。 

    （五）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统一购

入、储存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自用的化肥、农药、

种子等农资。 

    四、加强领导，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的健康发展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

组织作为经济工作的大事来抓，以全面推进农

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健

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契机，加强对发

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工作的领导，认真做

好引导和协调工作，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帮助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解决实际困难。 

    各级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指导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工作，要深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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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调查研究，摸清情况，从现有农民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的实践中，认真总结办好农民专业

合作经济组织的经验，重点是如何建立和完善

各种组织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

和积累制度，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

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主题词：农业  农民  合作经济组织△  意见 

    通知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梁宏  王荣慈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经研究决定： 

    免去王荣慈同志的自治区卫生厅巡视员职

务。 

    （2002 年 1 月 15 日  桂政干〔2002〕1 号） 

     

免去张名河同志的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职

务。 

    （2002 年 1 月 15 日  桂政干〔2002〕2 号） 

     

免去蒋述樟同志的广西大学副厅级调研员

职务。 

    （2002 年 1 月 15 日  桂政干〔2002〕3 号） 

     

免去臧汉澄同志的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院长职务。 

    （2002 年 1 月 15 日  桂政干〔2002〕4 号） 

     

免去吕志辉同志的自治区农业厅副厅长职

务，退休。 

    （2002 年 1 月 15 日  桂政干〔2002〕5 号） 

     

免去黄绍熙同志的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巡视员职务，退休。 

    （2002 年 1 月 15 日  桂政干〔2002〕6 号） 

     

免去刘永芳同志的自治区冶金工业行业管

理办公室主任职务，退休； 

    免去赖海新同志的自治区冶金工业行业管

理办公室助理巡视员职务，退休。 

    （2002 年 1 月 15 日  桂政干〔2002〕8 号） 

     

免去李军同志的自治区统计局总统计师职

务，退休。 

    （2002 年 1 月 15 口  桂政干〔2002〕9 号） 

     

免去卢潮柱同志的自治区华侨企业管理局

助理巡视员职务，退休。 

    （2002年1月15日  桂政干〔2002〕10号） 

     

免去张庆徐同志的柳州钢铁（集团）公司

调研员职务，退休。 

    （2002年1月15日  桂政干〔2002〕11号） 

     

免去吴唐庆同志的广西卫生管理干部学院

副厅级调研员职务。 

    （2002年1月15日  桂政干〔2002〕12号） 

     

任梁宏同志为广西师范大学校长（试用期

一年）； 

    免去黄介山同志的广西师范大学校长职

务。 

（2002年1月15日  桂政干〔2002〕13号） 

 

主题词：人事  干部  任免  通知



 

 

 

 



                                                        

 

 

 

 

 

 

 

 

 

 

 

 

 

 

 

 

 

 

 

 

 

 

 

 

 

 

 

 

 

 

 

 

 

 

 

 


